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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

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之“年

产 1,954 万件汽车微电机、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已

按计划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公司拟对上述项目予以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拟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27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6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360.00 万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人

民币 3,865.38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494.62 万元。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21]16251 号”《验资报告》。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4 号），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 32,759.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 3,275,900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759.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29.05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32,229.9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中汇会验[2025]9241 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 1,954 万件汽车微电机、清洗冷却系统

零部件改扩建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18,059.00 12,000.00 

2 
新能源汽车微电机及热管理系统、智能感

知清洗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47,164.00 25,494.62 

合计 65,223.00 37,494.62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关于调整募

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1 
泰国新建汽车零部件生产基

地项目 
20,000.00 20,000.00 19,470.95 

2 

年产 1,954 万件汽车微电机、

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

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18,059.00 6,059.00 6,059.00 

3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7,294.00 6,700.00 6,700.00 

合计 45,353.00 32,759.00 32,229.95 

三、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公司、实施IPO及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宁波通宁汽车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宁电子”）、Hengshuai Industry (Thailand) 

CO.,LTD.（以下简称“泰国恒帅”）均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并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

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及本次结项募投项目拟注销账户情况如

下： 

序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来源 备注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 
39102001040022852 

年产1,954万件汽车微电机、

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

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 本次拟注销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北支行 
40010122001042192 

新能源汽车微电机及热管理

系统、智能感知清洗系统零

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北支行 
405246490424 

新能源汽车微电机及热管理

系统、智能感知清洗系统零

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  

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支行 
3302041060000235962 

泰国新建汽车零部件生产基

地项目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

支行 

94050078801300001766 

年产1,954万件汽车微电机、

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

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拟注销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支行 
574908747310008 研发中心改扩建项目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7 中国银行（泰国）股 100000301317812 泰国新建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8 份有限公司 100000301317823 地项目 可转换公司债券  

9 100000301317834  

四、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为“年产 1,954 万件汽车微电机、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

改扩建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同时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两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合计

18,059.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该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18,172.68 万元，投资进

度为 100.63%，已经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本次结项

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来源 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累计已投

入募集资

金金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年产1,954万件汽车微

电机、清洗冷却系统

零部件改扩建及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 

18,059.00 

12,114.56 273.58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6,058.12 1.34 

合计 18,059.00 18,172.68 274.92 

注：上述节余募集资金中包含利息收入，具体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

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资金使用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且无需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年产 1,954 万件汽

车微电机、清洗冷却系统零部件改扩建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符合上述豁免条件。 

公司将于近期对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

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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